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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
《西北大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全面推进我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，依据《西安市垃圾

分类管理办法》《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等文件精神，

经学校研究，制定了《西北大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校内各单位积极贯彻落实。

西 北 大 学

2021 年 1 月 11 日

西大后〔2021〕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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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大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
（试行）

为全面推进我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，依据《西安市垃圾

分类管理办法》《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等文件要求，

结合我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现状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示精

神，以生活垃圾源头减量、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为目标，全

面深化垃圾分类体系建设，改善人居环境，保障师生健康，促进

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创建美丽的校园环境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全方位、多层次的宣传，调动师生开展垃圾分类的积极

性，引导师生从源头抓起，尽量减少垃圾的产生量，减少污染，

保护校园环境，使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、参与率达到 100%，形成

完整的生活垃圾分类运行模式，建成校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

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置的体系建设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为加强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西北

大学生活垃圾分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长：分管后勤校领导

成员：党（校）办、宣传部、学工部、校团委、研工部、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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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集团和各院（系）及其他二级单位负责人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后勤集团，具体负责垃圾分类统

筹协调及日常事务处理。

（二）职责分工

后勤集团：负责牵头组织协调校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制定

相关制度及实施方案，组织开展校内相关人员垃圾分类业务培训；

监督校内各单位垃圾分类，建立垃圾分类工作平台，负责垃圾分

类设施采购及部署；负责学校教学区、办公楼等公共区域、学生

宿舍和教工住宅区垃圾分类指导工作，负责垃圾分类督导员遴选

及管理，负责校内生活垃圾集中收集、外运工作；负责与属地政

府部门垃圾分类相关的部门对接工作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垃圾分类

工作进行监督、指导。

宣传部：负责利用校内媒体平台，广泛宣传，树立生态文明

意识、环境保护意识和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的意识，积极营造良

好氛围。

学工部、研工部：负责指导、监督和发动学生全面参与垃圾

分类工作。发动学生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宣传展板、宣传画，对各

学院开展学生垃圾强制分类教育情况进行督导检查。通过主题班

会、党团活动日、知识竞赛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环保思想教育，普

及垃圾分类知识。

校团委：负责宣传和动员学生全面参与垃圾分类工作，组织

志愿者积极参与推动全校垃圾分类工作。

各院（系）及其他二级单位：负责本单位楼栋内生活垃圾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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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工作的宣传引导、具体实施和监督落实。校内各商户的生活垃

圾分类工作由其主管单位负责。

四、分类模式及具体分类流程

（一）分类模式

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按照《西安市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规定，

生活垃圾分为：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四类。

其中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为强制分类垃圾。

1.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利用的物品，包括纸类、塑

料、金属、玻璃和织物等;

2.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

在危害的生活垃圾，包括废充电电池、废扣式电池、废灯管、弃

置药品、废杀虫剂(容器)、废油漆(容器)、废日用化学品、废水

银产品等;

3.厨余垃圾是指家庭废弃的有机易腐生活垃圾，包括固体食

物、蛋壳、瓜果皮核、茶渣等和果蔬、水产市场产生的有机易腐

垃圾，包括废弃菜叶、水果、鱼虾等;

4.其他垃圾是指除前三项以外的生活垃圾，包括废弃卫生

巾、一次性纸尿布、餐巾纸、烟蒂、清扫渣土、大棒骨、贝壳等。

校园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、绿化垃圾、医疗垃圾以及实验室

危险废弃物垃圾等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置，严禁混入生活垃圾投

放。

（二）分类与收集流程

校内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时间、地点，用符合要求的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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圾袋或者容器分类投放生活垃圾，不得随意抛弃、倾倒、堆放生

活垃圾。

1.学生公寓和住宅区分类收集流程

将学生宿舍或家中的厨余垃圾滤出水分后装袋投放至室外

厨余垃圾桶，不得混入贝壳类、木竹类、废餐具等不利于后期处

理的杂质；其他类别垃圾分类装入相应垃圾袋中，投放到室外相

对应的分类桶内。由后勤物业车辆分类收集清运到中转站。

2.食堂、商户等分类收集流程

（1）各食堂自备符合西安市垃圾分类标准的垃圾桶。食堂

按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设置收集容器，采取措施消除垃圾异味及

滴落的污水等造成的污染，积极协调和督促收运单位按照相关规

定及时收取厨余垃圾，做到“日产日清”。

（2）经营场所

①经营场所商户根据自身日常产生的垃圾情况自备符合西

安市垃圾分类标准的一类或多类垃圾分类桶；

②厨余垃圾必须单独放置在厨余垃圾桶中；

③各商户在规定的时间段内，将分类好的垃圾投放到相对应

的垃圾桶内并运至固定的垃圾集中装运点，对接分类垃圾清运车

外运。

3.校园公共区域及办公楼垃圾分类收集流程

公共区域按片区划分，由负责日常垃圾收集的保洁员（转运

员）将分类垃圾桶中的其他垃圾、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通过分类

收集进行分类统一收集，运送到固定垃圾堆点进行分类投放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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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属地环卫部门负责分类清运。保洁员（转运员）分类收集车辆

上需张贴相应分类标识。教学办公楼、图书馆、学生活动中心等

垃圾需由保洁人员运送到就近的固定垃圾堆点进行分类投放，由

转运员负责分类清运到中转站。

（三）垃圾收集桶（点）配置

后勤集团依据垃圾分类规范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建设垃圾分类

工作站，合理放置足够数量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，标识清楚、布

局合理。确保垃圾不落地、不外露。

（四）生活垃圾定时投放时间:

早上：7:00—8:30

中午：13:00—14:00

晚上：18:30—20:00

五、相关工作措施

（一）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制度

学校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制度，由各负责人具体负责垃

圾分类工作：

1.学校公共区域、教工住宅和学生宿舍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

为后勤集团；

2.各单位管理区域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本单位；

3.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施工管理单位；

4.校内商户垃圾分类工作责任人为租户管理单位。

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义务：

1.细化分解管理职责，确保责任到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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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按照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，并保持容器完好、

整洁；

3.公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时间和地点，并将分类投放的生活

垃圾投放到固定垃圾堆放点；

4.对分类投放工作进行宣传、指导，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

的行为予以劝告，及时制止将已分类生活垃圾混合的行为。

（二）建立垃圾分类督导员及志愿者队伍

学校组织和聘请垃圾分类志愿者和督导员，进行专业培训，

指导和监督师生进行垃圾分类工作，尽快促进分类习惯的养成。

督导员和志愿者主要职责：

1.在校内垃圾分类投放点督促引导师生做好垃圾分类投放，

并对违反分类规定投放的行为进行劝阻；

2.对负责楼栋师生进行入户引导、宣传；

3.做好垃圾分类日常台账及基础数据采集，并做好记录；

4.做好师生关于垃圾分类的建议收集及其他有关工作。

（三）制定奖惩措施

1.建立激励机制

建立“以奖代补”激励机制，学校加大投入，对垃圾分类做

的好的单位和个人，通过奖励垃圾分类袋、垃圾桶以及其他小礼

品等方式，充分调动各单位和个人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2.建立惩罚机制

垃圾分类工作涉及的各成员单位应将垃圾分类要求写入相

关管理制度，并作为有关考评、评比等的考核内容。学校将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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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监督检查情况，对于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不积极的单位及责任

人采取通报批评等措施，对拒不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，按照《西

安市垃圾分类管理办法》《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等文

件规定进行处罚。

附件：西北大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任务分解表

抄送：校领导。

西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1 日印发


